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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合法权益，规范保
险销售行为，统一保险销售行为监管要求，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保险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
护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法律和文件，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2023 年 9 月 20 日发布《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销
售办法》），自 202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节选
第四条  保险销售行为应当遵循依法合规、平等自愿、公

平适当、诚实守信等原则，尊重和保障投保人、被保险人、
受益人的合法权益。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保险销售行为包括保险销售前行为、

保险销售中行为和保险销售后行为。
保险销售前行为是指保险公司及受其委托或者与其合作

的保险中介机构、保险销售人员为订立保险合同创造环境、
准备条件、招揽保险合同相对人的行为。

保险销售中行为是指保险公司及受其委托或者与其合作
的保险中介机构、保险销售人员与特定相对人为订立保险合

一、法规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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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就合同内容进行沟通、商谈，作出要约或承诺的行为。
保险销售后行为是指保险公司及受其委托或者与其合作

的保险中介机构、保险销售人员履行依照法律法规和监管制
度规定的以及基于保险合同订立而产生的保单送达、回访、
信息通知等附随义务的行为。
第六条  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应当以适当方式、通俗

易懂的语言定期向公众介绍保险知识、发布保险消费风险提
示，重点讲解保险条款中的专业性词语、集中性疑问、容易
引发争议纠纷的行为以及保险消费中的各类风险等内容。
第十一条  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不得超出法律法规和

监管制度规定以及监管机构批准核准的业务范围和区域范围
从事保险销售行为。保险销售人员不得超出所属机构的授权
范围从事保险销售行为。
第十二条  保险公司、保险

中介机构开展保险销售行为，
应当具备相应的业务、财务、
人员等信息管理系统和核心业
务系统，确保系统数据准确、
完整、更新及时，并与监管机
构要求录入各类监管信息系统
中的数据信息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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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保险公司应当依法依规制订保险合同条款，不
得违反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规定，确保保险合同双方权利义
务公平合理；按照要素完整、结构清晰、文字准确、表述严谨、
通俗易懂等原则制订保险合同条款，推进合同文本标准化。

保险合同及相关文件中使用的专业名词术语，其含义应
当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通用标准。
第十四条  保险公司应当按照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则，

在其官方网站、官方 APP 等官方线上平台公示本公司现有保
险产品条款信息和该保险产品说明。保险产品说明应当重点
突出该产品所使用条款的审批或者备案名称、保障范围、保
险期间、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条款以及保单预期利益等
内容。

保险产品条款发生变更的，保险公司应当于变更条款正
式实施前更新所对外
公示的该保险产品条
款信息和该保险产品
说明。

保 险 公 司 决 定 停
止使用保险产品条款
的， 除 法 律 法 规 及 监
管制度另有规定的外，



2024 年“3·15 系列”宣传手册

05

财产保险消费指南

应当在官方线上平台显著位置和营业场所公告，并在公示的
该保险产品条款信息和该保险产品说明的显著位置标明停止
使用的起始日期，该起始日期不得早于公告日期。
第二十一条  保险公司应当通过合法方式，了解投保人的

保险需求、风险特征、保险费承担能力、已购买同类保险的
情况以及其他与销售保险产品相关的信息，根据前述信息确
定该投保人可以购买本公司保险产品类型和等级范围，并委
派合格保险销售人员销售该等级范围内的保险产品。

保险中介机构应当协助所合作的保险公司了解前款规定
的投保人相关信息，并按照所合作保险公司确定的该投保人
可以购买的保险产品类型和等级范围，委派合格保险销售人
员销售该等级范围内的保险产品。
第二十二条  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销售人身保险新型

产品的，应当向投保人提示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并准确、
全面地提示相关风险；法律、行政法规和监管制度规定要求
对投保人进行风险承受能力测评的，应当进行测评，并根据
测评结果销售相适应的保险产品。
第二十三条  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及其保险销售人员

不得使用强制搭售、信息系统或者网页默认勾选等方式与投
保人订立保险合同。

前款所称强制搭售是指因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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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致使投保人不能单独就某一个保险产品或者产品组合与
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的情形，以及自然人、法人、非法人
组织在购买某一非保险类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时，在未被
告知保险产品或者保险服务的存在、未被提供自主选择权利
行使条件的情况下，被要求必须同时与指定保险公司就指定
保险产品订立保险合同的情形。
第二十四条  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以互联网方式销售

保险产品的，应当向对方当事人提示本机构足以识别的名称。
保险销售人员以面对面方式销售保险产品的，应当向对

方当事人出示执业证件；以非面对面方式销售保险产品的，
应当向对方当事人说明本人姓名、所属保险公司或者保险中
介机构全称、本人执业证件编号。
第二十五条  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条

款的，保险公司或者受其委托及与其合作的保险中介机构、
保险销售人员应当在投保人投保前以适当方式向投保人提供
格式条款及该保险产品说明，并就以下内容向投保人作出明
确提示：

（一）双方订立的是保险合同；
（二）保险合同的基本内容，包括保险产品名称、主要

条款、保障范围、保险期间、保险费及交费方式、赔偿限额、
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索赔程序、退保及其他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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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扣除、人身保险的现金价值、犹豫期、宽限期、等待期、
保险合同效力中止与恢复等；

（三）提示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后果；
（四）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服务电话，以及咨询、报案、

投诉等的途径方式；
（五）金融监管总局规定的其他提示内容。
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在销售保险产品时，经投保人

同意，对于权利义务简单且投保人在三个月内再次投保同一
保险公司的同一保险产品的，可以合理简化相应的提示内容。
第四十条  保险公司应当健全退保管理制度，细化各项保

险产品的退保条件标准，优化退保流程，不得设置不合法不
合理的退保阻却条件。

保险公司应当在官方线上平台披露各项保险产品的退保
条件标准和退保流程时限，并在保
险合同签订前明确提示投保人该保
险产品的退保条件标准和退保流程
时限。

保险公司应当设立便捷的退保
渠道，在收到投保人的退保申请后，
及时一次性告知投保人办理退保所
需要的全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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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财产保险
财产保险是一种以财产及其相关利益为保险标的的保险

形式，旨在填补被保险人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导致的实际
损失。财产保险的核心原则是损失补偿原则，它是指当保险
事故发生导致被保险人经济损失时，保险公司给予被保险人
经济损失赔偿，使其恢复到遭受保险事故前的经济状况。如
果保险期间没有发生任何损失，那么保险费不会被退还。财
产保险的具体类型包括财产损失保险、农业保险、责任保险、
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四种。

（二）财产保险选购注意事项
财产保险是为了保护个人或集

体财产、提供责任保障、转移规避
风险而购买的一种重要保险，为广
大客户提供了有效的保障。但在选
择及投保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一些
消费者在购买财产保险时可能会忽
略的重要事项。因此，在此提醒广

二、财产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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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消费者，在购买财产保险时，
请务必关注以下风险，以保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
1. 选择合适的保险产品
在购买财产保险时，消费者

应充分了解不同保险产品的特点
和适用场景，选择适合自己的保
险产品。例如，对于家庭财产保
险，消费者应关注保险金额、保
险范围、免赔额等细节；对于车险，消费者应关注自身车辆
型号、车辆使用性质，理赔增值服务等细节。
2. 了解保险条款
消费者在购买财产保险时，应仔细阅读保险条款，特别

是保险责任、免赔额、理赔流程等关键条款，如有疑问，应
及时与保险公司沟通，避免因误解而产生理赔纠纷。
3. 保管好相关证件和资料
在购买财产保险时，消费者应妥善保管好投保个人或企

业的身份证、房产证、营业执照、施工资质等相关投保证件
和资料。在理赔时，这些证件和资料都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且，若证件材料保管不慎被不法分子获取，将有个人或企
业信息泄露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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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警惕虚假宣传和欺诈行为
在购买财产保险和申请理赔时，消费者应警惕虚假宣传

和欺诈行为。一些不法分子可能会利用虚假宣传、低价销售
等手段诱骗消费者购买保险产品。消费者应选择正规的保险
公司和渠道购买保险产品，避免因贪图小便宜而造成经济损
失。在发生保险事故时，消费者应及时向保险公司报案并提
交理赔申请。在申请理赔时，消费者应按照保险公司的要求
提供齐全且真实的证明材料和相关证据，切忌对相关理赔材
料弄虚作假，否则将可能触犯法律，受到法律严惩。

（三）财产保险理赔的四个步骤
财产保险理赔款申请程序分为立案查勘、审核证明和资

料、核定保险责任、履行赔付义务四个步骤。其中，投保人
要特别注意审核证明和资料。保险公司会对投保人、被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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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者受益人提供的有关证明和资料进行审核，以确定保险
合同是否有效，保险期限是否届满，受损失的是否是保险财产，
索赔人是否有权主张赔付，事故发生的地点是否在承保范围
内等。因此，在准备这些材料时最好多咨询保险公司的理赔
专员，避免相关资料不全导致申请理赔受挫。

财产保险的损失补偿方式主要有四种：比例责任赔偿方
式、第一危险责任赔偿方式、限额责任赔偿方式、免责限度
赔偿方式。如比例责任赔偿公式为：赔偿金额（不得超保险
金额）= 损失金额 ×（保险金额 ÷ 保险价值）- 残值（如有）-
免赔（如有），最终的赔偿金额可以比对相关公式让保险公
司的工作人员当面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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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选购家庭财产保险
在选购家庭财产保险时，建议投保人根据自己房产价值

进行选择，保证选择的房屋主体保额基本接近自身房产价值。
在此基础上，可根据个人需求，选择一些特别的投保方向，
如只想保障火灾爆炸风险的，可选择专门针对火灾爆炸的家
庭财产保险；如果希望保障全面，则可以考虑不仅保障房屋
主体和装修，还保障财产损毁和盗抢、水管爆裂等项目，甚
至含有家庭意外险的综合类家庭财产保险。

（二）家庭财产保险理赔注意事项
家财险的理赔并不是所有情况都能得到赔偿。例如，家

庭财产保险不能重复赔偿。如果投保人在不同保险公司重复
购买家庭财产保险，最终理赔时，是由各家保险公司来分担
理赔金额的。

家庭财产保险理赔手续严谨。如家中物品在火灾中被烧
光，没有购买凭证的情况下，只能由保险公司或独立的第三
方公司进行损失评估。

另外，家庭成员或家政人员的重大过失行为或故意行为

三、家庭财产保险投保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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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无法得到理赔。重大过失行为是指行为人不但没有遵守法
律规范，甚至连一般标准也未能达到的行为。业内人士表示，
是否属于重大过失一般以是否有明显的违规违法行为和法院
裁定结果为准。从《保险法》的角度来看，重大过失是行为
人能够预计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只是报有一种侥幸
心里，继续自己的行为。那么家中小孩玩火导致事故发生，
是否能理赔呢？业内人士表示，保险公司一般会认定这是监
护人有重大过失，但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定，若投保人选择
上诉，则以法院裁定结果为准。

除了重大过失行为不予理赔外，在保险产品的免责条款
中还有不少免赔的事项值得注意，比如有保险公司的家庭财
产保险就规定这类财产不属于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无人
居住或无人看管超过 7 天的房屋以及存放在里面的财产。如
果去国外旅游、出差超过 7 天，回来发现房子出了事故，保
险公司是不赔的。

此外，各家保险公司的家庭财产保险还提到，电线因自
然磨损、受潮、霉烂、虫蛀、鼠咬、氧化、烘烤等自身磨损
导致的损失，都是不赔的，因为对于房龄较大的房屋而言，
电线老化、管道老化等问题，或多或少都是存在的。平时被
保险人应该注意房屋安全的维护，而不应认为购买保险就万
事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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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动自行车保险的种类
虽然目前有关部门并未强制要求消费者为电动自行车及

其驾驶者购买保险，但是驾驶电动自行车发生事故后造成的
损失不小，高额的赔偿费用也会导致家庭经济遭受到重创，
因此建议消费者为电动自行车及其驾驶者购买保险，减少后
顾之忧。针对电动自行车，各家保险公司推出了相关的保险
产品，例如电动自行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自燃损失保险、人
身意外伤害保险和财产损失保险等，消费者可以根据各自需
求进行选择。

（二）电动自行车保险选购注意事项
1. 选择保险公司
购买电动自行车保险时，选择一个信誉良好、服务优质

的保险公司是非常重要的。可以通过亲朋好友的推荐、网络
评价、保险公司的资质等多方面来了解保险公司的情况。此外，
还可以关注保险公司的赔付速度、理赔流程等方面，以确保
在发生意外时能够得到及时的赔偿。
2. 比较保险价格

四、电动自行车保险投保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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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择保险公司和保险种类后，还需要对比不同保险公
司的价格。一般来说，保险公司会根据车辆的品牌、型号、
使用年限等因素来确定保费。因此，在购买保险时，可以先
了解自己的车辆情况，然后向多家保险公司咨询报价，通过
比较来选择性价比较高的保险产品。
3. 阅读保险条款
在购买电动自行车保险时，一定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

了解保险的保障范围、责任免除、赔付限额等内容。此外，
还要注意保险的生效时间、续保方式等信息。如果对保险条
款有疑问，可以向保险公司咨询，确保自己购买到满意的保
险产品。
4. 购买保险
在了解清楚以上信息后，就可以正式购买电动自行车保

险了。购买方式有多种，可以选择线上购买，也可以选择线
下购买。线上购买方便快捷，可以直接在保险公司的官方网

站或者第三方保险平台上进行
购买。线下购买则需要到保险
公司的营业网点进行办理。在
购买保险时，需要提供相关的
车辆信息和个人信息，以便保
险公司办理投保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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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存保单和发票
购买电动自行车保险后，一定要妥善保管保单和发票。

保单是保险公司承诺承担保险责任的依据，发票则是购买保
险的费用凭证。在发生意外时，需要凭借保单和发票来进行
理赔。因此，一定要将保单和发票放在安全的地方，以免遗失。

（三）电动自行车保险理赔注意事项
电动自行车出险后是如何理赔的呢？以“穗安行”为例，

对出险后如何办理理赔进行了分类。投保后骑车与别人发生
碰撞，此类双方事故需由交警部门判定责任，若投保人需承
担责任，可联系保险公司进行报案；若对方承担全责，保险
公司不负责赔偿。投保后骑车撞到公共设施导致车上人员受
伤，此类情况可直接联系保险公司报案。
出现哪些情况保险无法理赔呢？值得注意的是，电动自

行车保险有着明确的责任免除条款，该类产品的限制主要体
现在驾驶者的年龄、电动自行车是否经改装等。以“穗安行”
为例，适用人群仅限于 16-70 周岁的驾驶者，被保险人饮酒
后驾驶电动自行车以及电动自行车因私自改装、加装致使整
车性能不符国家规定标准的均不能赔付。也有部分保险产品
将从事外卖、快递工作期间发生的意外事故剔除在承保范围
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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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选购新能源车保险
为满足新能源车消费者的保险保障需求，保险行业推出

了新能源车的专属商业保险产品，包含新能源车损失保险、
新能源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新能源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 3 大
主险和 13 个附加险。新能源车专属保险既为电池、电机和电
控系统提供保障，又全面涵盖新能源车行驶、停放、充电及
作业的使用场景。
车主应该如何选购新能源车保险呢？选择正规、网点多、

能提供快速及时高质量理赔服务、服务流程规范、能够清楚
引导消费者选择产品的保险机构，选择性价比高、可满足自

五、新能源车保险投保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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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需求的产品及服务。
投保新能源车保险的车主应尽量购齐交强险、车损险、

高限额第三者险及车上人员责任险等三大主险，附加险当中
的“外部电网故障损失险”也建议优先配备，而“自用电桩
损失险”和“自用充电桩责任险”等险种，可确保车辆在遇
到意外事故时，减少车主要承担的经济赔偿。

（二）有关部门出手规范新能源车保险承保业务
有媒体报道反映，多位新能源车主在购买车险时遭遇了

保费大幅上涨甚至被拒保。新能源车险保费高的原因是什么
呢？

业内人士表示，新能源车险保费高的核心因素是赔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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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高，而赔付率高主要缘于出险率高。新能源车的出险率为
什么高？首先，新能源车起步加速较快，对于一些仍然保留
燃油车驾驶习惯的车主来说，出交通事故的概率更大。其次，
年轻人的出险率比中年人高得多，而年轻人在新能源车主中
占比较高。最后，由于新能源车每公里费用更低，很多登记
了家用车用途的新能源车主会跑网约车，但并非按照营运车
辆投保，从而保险公司少收很多保费。因此，很多保险公司
会额外采购第三方的数据，以行驶里程等指标间接识别新能
源车是否用于运营。除了出险率高，业内还普遍认为新能源
车存在维修成本昂贵的特点，而这与新技术（如智能座舱和
智能驾驶）应用密集、配件供应链不成熟、维修方案不透明
等因素有关。

针对部分领域反映投保难续保难等苗头性问题，国家金
融监督管理总局曾发文，要求险企要严格依法做好新能源车
的交强险承保服务，不得拒绝或者拖延承保交强险，不得在
签订交强险合同时要求投保人签订商业保险合同或提出其他
附加条件。大型财险公司要发挥行业头雁作用，履行社会责任，
积极承保新能源车商业保险，确保实现愿保尽保，满足消费
者的保障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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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代理维权真假难辨，警惕代理维权陷阱

案例简介
最近，刘女士在驾驶电动车过马路时被转弯车辆碰倒，

因第一次发生交通事故刘女士担心自己不够专业，怕被车主
诓骗，便想要寻求代理公司帮助。后一家代理公司声称可以
以更高的效率和更少的麻烦来处理理赔事宜，仅需收取一定
比例的费用。然而，该代理公司并非合法机构，他们没有与
保险公司建立正式的合作关系。在收取代理费用后，他们拖延、
敷衍应对，最终无法理赔，导致刘女士遭受经济损失和时间
浪费。

案例分析
本案例是受害者交通事故受伤后遭遇非法代理维权理赔

的案例，侵犯了保险消费者的“财产安全权”。 2021 年 11
月 16 日，原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发布《关于防范

“代理退保”等风险的提示》。代理维权基本套路：“代理退保”
组织或个人在不具备经营保险代理业务资质的前提下，以牟

六、以案说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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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为目的，怂恿、诱导等手段让投保人委托其代理“全额维权”
事宜，唆使投保人编造事实，并以统一的模板向监管部门进
行投诉，让保险公司迫于压力，最终以远远高于现金价值的
金额与投保人协商理赔。对于保险消费者，更是要警惕这种
索要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手印等核心个人信息为他人谋
取非法利益的违法行为，这不仅让自己暴露在巨大的法律风
险之中，更有可能让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案例启示
1. 理性判断，在遇到理赔事项时，保持理性思考，谨慎

选择代办机构。不要轻易相信虚假承诺，要通过合法渠道进
行理赔申请。

2. 确认代办机构资质，务必核实其是否具备合法的经营
资质。可通过查询相关机构的官方网站或咨询保险公司来核
实其合法性。

3. 避免提前支付费用，警惕代办机构要求提前支付高额
费用的情况。

4. 直接联系保险公司，对于理赔事项，建议直接与保险
公司联系咨询，保险公司会提供相关的理赔流程和帮助，以
确保保险消费者能够顺利获得应得的赔偿款项。

来源：平安财险广东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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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因交通事故受伤，“自费药”怎么赔？ 

案件简介
李女士驾车途中不慎碰撞行人，交警判定李女士负全责，

伤者被送至医院手术并住院治疗。三个月后，伤者康复出院，
李女士向保险公司索赔伤者医疗费 99113.35 元。经保险公司
审核，其中 9909.94 元为医保外医疗费用无法理赔，李女士
对此很不满，认为已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伤者的医
疗费应该在此保险限额内正常赔付。

保险公司理赔员向李女士耐心解释，根据保险合同约定，
保险公司按《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临床诊疗指南》和国家
基本医疗保险同类医疗费用标准计赔人伤医疗费，无法理赔
医保外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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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商业保险示范条款（2020

版）》中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为“保险期间内，
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
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损毁，依法
应当对第三者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且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
任的范围，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对于超过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各分项赔偿限额的部分负责赔偿”。

本案中，保险公司根据条款承担“依法应当对第三者承
担的损害赔偿责任”，即按《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临床诊
疗指南》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同类医疗费用标准计赔，伤者
的医保外医疗费用无法理赔。

案例启示
为使保险消费者获得更全面的保险保障，《中国保险行

业协会机动车商业保险示范条款（2020 版）》中附加了“医
保外医疗费用责任险”，该附加险的保险责任为“保险期间内，
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的过程中，
发生主险保险事故，对于被保险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不含港澳台地区法律）应对第三者或车上人员承担的医疗
费用，保险人对超出《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临床诊疗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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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
同类医疗费用标准的
部分负责赔偿”，解
决了医保外医疗费用
的理赔争议问题，供
保险消费者在投保时
选择。

医疗费赔偿遵循
损失补偿原则，即在车险中医疗费已赔付部分不能重复理赔；
车险中没有赔付的“自费药”部分，如消费者另外购买了其
他保险，则可视其他保险的具体条款来分析能否赔付。如消
费者另外购买了短期意外险，按其标准条款，医疗费部分和
车险一样，也是按医保范围及保单约定赔付比例计赔，需扣
减自费药；如消费者另外购买了商业医疗保险，对于医疗费
赔付范围的认定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百万医疗险、中高端医
疗险，只要符合条款约定的医疗费范围，扣减免赔额后，可
以全额或按比例赔付；另一种是健康险、意外险附加住院医疗，
保单条款载明医疗费按医保范围及约定赔付比例的，这些一
般和车险一样，需扣减自费药。如果保单中有其他特别约定，
则需根据约定具体情况分析。

来源：人保财险广东省分公司



2024 年“3·15 系列”宣传手册

25

财产保险消费指南

案例三：理赔授权要小心 谨防汽修骗取保险金

案例简介
某天保险公司接到来自保险消费者何先生的来电，反映

其投保的车辆出险后授权汽车修理厂代为索赔，发现汽车修
理厂利用其投保车辆虚报损失价格，损害其合法权益牟取非
法利益。保险公司根据保险消费者何先生反馈的情况进行核
实，经查 , 该修理厂在被保险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以次充好
擅自把原厂配件更换为低价高仿配件，阻碍保险公司理赔人
员核查配件，并冒充被保险人名义向保险公司投诉，要求保
险公司按照原厂价格进行赔付，从中谋取利益。

案例分析
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申请索赔时一般由被保险人向保险

机构提交相关证明和资料，保险机构根据保险责任向被保险
人支付赔款。在实践中，有的保险消费者在车辆发生损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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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防范意识不强，为图方便将被保险人身份证、被保险机
动车行驶证、保险单、驾驶人的驾驶证等相关理赔资料交由
汽修单位代为索赔。案例中的汽修单位正是利用身份便利和
保险消费者的信任，制造虚报价格实施欺诈，从中谋取利益，
侵害了保险消费者知情权、财产安全权等权利，同时对保险
市场秩序构成危害。

案例启示
为防范汽修单位利用保险消费者信息骗取保险金，在此

提醒广大醒消费者在办理车辆理赔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一是保护个人身份信息，保管好身份证、行驶证等重要

证件，不要轻易将证件原件交与他人，尽量减少代办理赔。
二是确需委托他人代办理赔时，应亲笔签署委托授权书，

确认授权范围和有效期；提供证件复印件时，用蓝色签字笔
注明使用范围、有效期等。

三是车辆理赔结案后，及时查询理赔记录，核对出险次
数及赔款金额是否与实际情况一致。

四是如理赔记录存在异常，及时联系保险公司进行核实；
一旦发现相关人员利用保险消费者信息骗取保险金，应协同
保险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以维护自身权益。

来源：太平洋财险广东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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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维权途径不止一个
目前，保险消费者有如下多种维权途径可以选择：
1. 与保险公司协商和解
2. 向第三方调解组织反映投诉事项或申请调解
3. 拨打 12378 金融消费者投诉热线
4. 拨打 12315 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诉举报
5. 广东省消委会消费维权网
（http：//www.gdcc315.cn）在线投诉

（二）广东正和消保中心——解决保险纠纷新途径
广东正和银行业保险业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以下简称

“正和消保中心”）成立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以国家金融
监督管理总局广东监管局为业务主管单位，是一家集投诉处
理、纠纷调解、金融知识宣传和消费者教育等多重功能于一
体的综合性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组织。

投诉处理转办范围
消费者或其受托人采用来电、来信、来访、网络等形式

六、消费维权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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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其与银行保险机构或者其从业人员在购买银行、保险产
品或者接受银行、保险相关服务产生消费纠纷，向银行保险
机构主张民事权益的投诉事项。

投诉事项原则上在 8 个工作日处理完毕。

调解业务受理范围
（1）投诉银行、保险机构与正和消保中心已建立服务合

同关系；
（2）争议双方中的一方是消费者；
（3）争议双方均同意由正和消保中心进行调解，并按规

定提交调解所需资料；
（4）争议纠纷属于消费者与银行保险机构间合同纠纷、

服务纠纷或其他消费纠纷；
（5）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令〔2020〕第 5 号）第二条规定，属于中国
人民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职责范围的纠纷事项，消保中心不
予受理；

（6）争议案件未经其他第三方调解组织调解、诉讼或仲
裁程序。若争议案件经其他第三方调解组织调解但中途终止
未有结论、由人民法院委派或委托调解、由仲裁机构委托调解，
同时满足前四项的，正和消保中心可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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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调解业务一般 30 日内办理完毕。

正和消保中心联系方式
（1）拨打 4009-888-188 热线电话（每周一至周五 8：

3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2）关注“广东正和消保中心”微信公众号或搜索“正

和消保”微信小程序

（3）发送电子邮件：gd_zhxb@126.com
（4）邮寄信函或来访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沿江西路 181 号星寰国际商

业中心 T2 栋 15 楼 02-04 单元
邮编：510120
服务电话：020-88321202-0（来访前请拨打电话预约）

“正和消保中心”
微信公众号

“正和消保”
微信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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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电话 消委会地址 邮政编
广东省 020-85592315 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 57 号三楼 510620

广州市  020-12345
020-83809336  广州较场东路 5 号 510055

深圳市 0755-12345    深圳市福田区新洲南路 4009 号九楼   518027

珠海市    0756-12345
0756-2620315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东路 125 号工商大厦 11 楼   519000

汕头市   0754-12345
0754-88680315

汕头市龙湖区金砂东路 151 号汕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 室  515041

佛山市   0757-12345
0757-88315315    佛山市汾江中路 217 号 7 楼 528000

韶关市    0751-12345
0751-8178315 韶关市武江区惠民南路 32 号韶关市消委会 512026

河源市 0762-12345
0762-3279315   河源市源城区商务小区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517000

梅州市 0753-12345 梅州市梅江区江南彬芳大道南 82 号市场监督管理局大楼    514072

惠州市 0752-12345
0752-2789650    

惠州市惠城区江北文明二路 17 号惠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 号楼 601 室    516001

汕尾市 0660- 12345
0660-3319315    汕尾市城区夏楼美路段汕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516600

东莞市 0769-12345
0769-23102370    

东莞市东城区主山社区莞温路 552 号东莞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东城办公区 1 号楼 5 楼 506 室    523073

中山市 0760-12345
0760-88800315    中山市石岐区悦来南路 12 号    528400

江门市 0750- 12345
0750-3380315    江门市蓬江区东华二路七号    529000

阳江市 0662-12345
0662-3320315    阳江市江城区城南街道农科路 22 号之一市场监督管理局 529500

湛江市 0759 -12345
0759-3210315    湛江市开发区乐宾路 7 号    524043

茂名市 0668-12345
0668-2856699    茂名市人民南路龙湖一街 23 号大院    525000

肇庆市    0758-12345
0758-2730315    肇庆市二塔路 68 号    526060

清远市    0763-12345    清远市清城区连江路 13 号    511515
潮州市    0768-12345    潮州市湘桥区枫春路中段    521000
揭阳市    0663-12345 揭阳市榕城区新阳路揭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522000

云浮市    0766-12345
0766-8922315   云浮市云城区富善路 1 号市场监督管理局    527300

横琴新区  0756-12345
0756-8822315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一楼    519000

（三）广东省各地市政府服务热线及广东省消委会系统投诉咨询电话



2024 年“3·15 系列”宣传手册

31

财产保险消费指南

（四）广东省各地市保险行业调解组织信息表

地市 调委会名称 办公电话 地址 网址

广州 广东正和银行业保险业纠纷人民调解
委员会

020-88321202-
0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沿
江西路 181 号星寰国际
商业中心 T2 栋 15 楼
02-04 单元

https://szxb.
gd-zhenghe.
com.cn

深圳 深圳市保险消费者权益服务中心 0755-83529699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
福华一路 123 号中国人
寿大厦 16 楼 06A

1270716798@
qq.com

佛山

佛山市保险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佛山市保险行业协会保险纠纷调解处
置专业委员会
佛山市南海区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
调解委员会
佛山市高明区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
调解委员会
佛山市三水区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
调解委员会

0757-82329801
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五
路万科金融中心 B 座
1003 室

http://www.f- 
saii.com/

顺德  
佛山市顺德区保险行业协会人民调解
委员会
顺德区保险行业协会保险纠纷调解处
置专业委员会

0757-22613500
0757-22660170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近良
居委永和路一巷 3 号首
层

http://www.
fs- daii.org.cn/

东莞 东莞市保险行业协会保险纠纷调解处
置委员会 0769-23181277

东莞市南城街道元美东
路 3 号丰泰大厦 1 栋
902 室

 ——

中山 中山市保险行业协会保险纠纷调解处
置专业委员会 0760-88260416

中山市东区兴文路 13
号中环商务街二层 10
号

http://iazs.-
cisc.cn/iazs

江门
江门市保险行业协会人民调解委员会
江门市保险行业协会保险合同纠纷调
解委员会

0750-3114155 江门市蓬江区建设三路
75 号 2 幢五层 518 室

http://www.
jm- bx.org.cn/

珠海 珠海市保险行业协会保险合同纠纷调
解委员会 0756- 3360685

珠海市香洲区吉大石花
三巷 21 号丰盛大厦五
楼

http://www.
zh- bx.net.cn/

惠州 惠州市保险行业协会 人民调解委员
会 0752-2117571 惠州市惠城区花边北路

3 号宏城商务大厦
http://ww-w.
haii.cc/index-
.htm

（三）广东省各地市政府服务热线及广东省消委会系统投诉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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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 调委会名称 办公电话 地址 网址

肇庆 肇庆市保险行业协会保险纠纷调解处
置专业委员会 0758-2701093

肇庆市端州区蓝塘二路
2 号 ( 综合楼 ) 五楼 B2
区

http://zqia.-
cisc.cn/zqia

汕头 汕头市保险行业协会保险索偿纠纷调
解委员会 0754-86863355 汕头市嵩山路 50 号

401 房
http://zqia.-
cisc.cn/zqia

汕尾 汕尾市保险行业协会保险纠纷调解处
置专业委员会 0660-3396990 汕尾市城区名门御庭二

号楼 803
http://swia.-
cisc.cn/swia

潮州 潮州市保险行业协会保险纠纷调解委
员会 0768-2103997 潮州市湘桥区新洋路金

龙华花园 B 幢 902 ——

揭阳 揭阳市保险行业协会保险纠纷调解处
置专业委员会 0663-8664538

揭阳市榕城区揭阳大道
北望龙头村寨前新区一
幢中梯 902

——

湛江 湛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保险纠纷调解处
置专业委员会  0759-2102148 

湛江市霞山区人民大道
道中 7 号金辉煌领峰小
区 1 号楼 1A 层

——

阳江 阳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保险纠纷调解处
置专业委员会 0662-3182550

阳光市江城区体育路
179 号阳江国贸中心 9
楼 908、909

——

茂名 茂名市保险行业协会保险纠纷调解处
置专业委员会 0668-2706992

茂名市茂南区双山六路
19 号 大院华厦世纪 8
号楼六楼

http://-mail.
org.cn/

韶关 韶关市南岭银行业保险业消费者权益
保护中心 0751-8912001

韶关市北江路 1 号财富
广场 9 楼 912、913 单
元

——

梅州 梅州市保险行业协会保险纠纷调解处
置专业委员会 0753-2262383 梅州市梅江区江南金燕

大道宝盈国际大厦五楼
http://www.
gd-maii.com

清远   清远市保险行业协会保险纠纷调解处
置专业委员会 0763-3639815 清远市新城五号区 21

号 8
http://www.
qy-ia.org/

河源 河源市保险行业协会保险纠纷调解处
置专业委员会 0763-3639815 河源市源城区建设大道

友力商务大厦 5 楼
http://hyia.
org/

云浮 云浮市保险行业协会保险纠纷调解处
置专业委员会 0766-8922263 云浮市云城区翠石路农

信大厦 19 楼
http://yfia.-
cisc.cn/y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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